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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受到光伏行业整体低迷、产能过剩、供

需失衡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于2012年四季度出现了流动性困难，各生产单位产量大幅下降，公司陆续收到

了供应商、银行及其他债权人的起诉，公司分别于《2012年度报告》、《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3-110、2013-111）、《2013年半年度报告》、《关于公司重大诉讼、 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3-117）、《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146）、《关于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2014-020）、《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22）、《关于公

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34）、《关于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2）、

《2013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14-048）中披露了公司各阶段的重大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的流动

性困难并未得到缓解，公司因债务逾期仍继续收到供应商、银行及其他债权人的起诉，此次将《2013年度报

告》（公告编号2014-048）后重大诉讼、仲裁进展更新情况，新增的诉讼、仲裁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公告重大诉讼、仲裁进展更新情况

下表所列诉讼情况为公司于《2013年度报告》中披露重大诉讼、仲裁的进展更新情况。

序号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

(

仲裁

)

进展 诉讼

(

仲裁

)

审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

(

仲裁

)

判决执行情况

1

浙江万邦宏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585.00

2013

年

4

月

19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判处超日支付对方货款

585

万元；违

约金

29.25

万元，诉讼费及保全费

5.98

万元。 公司被冻结账户

123

万元

2013

年

4

月

19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3

天内要履行

614.25

万元，诉讼费

5.98

万元，执行费

5.81

万元。

2013

年

4

月

24

日把冻结的

152.56

万元划

至海宁法院。

2013

年

6

月初，海宁

法院从我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账

户中执行了

86

万元整

2

浙江尚源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917.67

2013

年

7

月

3

日收到

执行通知函

判决支付原告货款

1917.67

万元，支

付违约金

48.74

万元，案件受理费

14.25

万元，财产保全费

0.5

万元

2013

年

7

月

3

日收到法院执行通知

书。

2013

年

10

月

14

日收到执行通

知书，内容为：自执行通知书收到

7

日内履行

1856.148173

万元及延

期利息，执行费用

8.7761

万元。

2013

年

12

月

4

日收到执行裁定书：

拍卖被执行人上海超日太阳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青海锦国兴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

60%

的

股份，以清偿债务。 截止至公告

日已支付

180

万元，且已进入拍卖

程序，已有竞买人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以人民币

2055

万元的价格竞得

该拍卖标的物

3

上海立磊电子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案

110.47

2013

年

8

月

20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货

款

98.12

万元；违约金

9.81

万元；案件

受理费

0.73

万元；财产保全费

0.5

万

元。 目前超日已上诉，

2013

年

6

月

8

日二次开庭，

2013

年

8

月

4

日收到判

决书，维持原判。

2013

年

1

月

5

日查

封：别克汽车沪

A5V158

；别克沪

K39158

；金龙大巴沪

B39032

；金龙大

巴沪

BG9407

；奔驰沪

F88108

（共

5

辆

车）。 查封房产：奉贤区光明镇牌楼

村

141

号幢号

1#

及幢号

2#

；奉贤区光

明镇

6

街坊

40/9

丘

2013

年

8

月

20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内容为责令我司在

2013

年

8

月

23

日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下列义

务：偿还货款

98.115

万元及违约金

9.8115

万元，诉讼费

1.22565

万元，

执行费

1.3193

万元，如我司在上述

期间主动履行，可以减免执行费

用。 截止至公告日已支付

100.099092

万元

4

杭州万达气体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案

28.37

2013

年

6

月

2

日收到

执行通知书

本案件出具调解书；

2013

年

5

月

15

日

之前支付

17

万元，

2013

年

8

月

15

日之

前支付

11.37

万元。 案件受理费在

2013

年

5

月

15

日之前一并支付

2013

年

6

月

20

日收到法院执行通

知书，要求强制一并执行

28.6448

万元，以及执行费

0.419672

万元

,

截止至公告日已支付

5

万元

5

上海宽创展览展示有限公

司承揽合同纠纷

19.80

已执行完毕

1.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

19.8

万元；

2.

从

2012

年

9

月

15

日起至本

判决生效日之日起按贷款利息

1.5

倍

计算；

3.

案件受理费

0.21

万元

2013

年

7

月

23

日我方付款

5

万元，

2013

年

10

月

14

日我方付款

4.8

万

元，

2013

年

11

月

8

日我方付款

10

万

元

6

江阴亿欣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656.88

2013

年

10

月

16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5

月

13

日收到判决书，支付货

款

1656.877938

万元，案件受理费

13.4475

万元，财产保全费

0.5

万元，二

项总计

13.9475

万元

.

亿欣负担

1.3262

万元，超日负担

12.6213

万元

.

查封房

产：奉贤区光明镇牌楼村

141

号幢号

1#

及幢号

2#

；奉贤区光明镇

6

街坊

40/

9

丘

2013

年

10

月

16

日收到执行通知

书，

3

日内支付货款

1656.877938

万

元，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

息，负担诉讼费

12.6213

万元，执行

费

8.4

万元

7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

东分行借款纠纷

7,500.00

2013

年

5

月

29

日收

到判决书

2013

年

5

月

29

日收到判决书，判决归

还贷款本金

7500

万元；支付利息

98.046666

万元及逾期利息

.

律师费

10.5

万元。 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共

计

42.3030

万元。

2013

年

2

月

27

日查

封别克沪

K39158

；桑塔纳沪

L37508

；

奔驰沪

F88108

；别克沪

C49356

；沪

CG6390

；沪

JO5866

；沪

BK4948

；沪

BG9407

；沪

B47638

；沪

CH8099

；沪

CL5232

；沪

CL5182

；沪

JB7868

；沪

CGC877

；沪

BL2436

；沪

A5V158

；沪

L37508(

共

17

辆车）

原告方已申请强制执行，并查封

了我司

3

个仓库：原辅材料仓库，

行政楼下仓库，电池仓库，和行政

楼下象牙赠品与翡翠原石

8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案

4,492.43

2013

年

3

月

23

日收

到判决书

支付货款

4492.43

万元；违约金

89.68

万元；案件受理费

26.9

万元；财产保

全费

0.5

万元。 查封房产：奉贤区光

明镇牌楼村

141

号幢号

1#

及幢号

2#

；

奉贤区光明镇

6

街坊

40/9

丘

2013

年

5

月

16

日收到执行财产保

全书，扣押我方位于码头的四个

集装箱货柜。 后经协商我方客户

代为支付

50

万元，被扣货物已归

还我司

9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4,736.13

2014

年

2

月

12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1.

共计货款

4736.13

万元，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前支付

2000

万元，余款于

2014

年

3

月

30

日前付清，如未按约定履行

任何一款付款义务的， 则另行支付

货款

4736.13

万元的违约金

(

自

2012

年

11

月

22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的

2

倍计算至履行之日

止）；

2.

诉讼费

2013

年

12

月

30

日前付

清 ， 金 华 市 财 政 局

19699901040008737

中国农业银行金

华市分行

2014

年

2

月

12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责令我方在本通知书送达

3

日内

履行（

2014

）浙金商初字第

34

号民

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 支付执行

费

11.476625

万元， 案件受理费

18.1053

万元， 保全费

0.5

万元，未

按期履行，加倍付息

,

截止至公告

日已支付

83.444016

万元

10

上海日创实业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案

270.92

2013

年

4

月

27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货款

270.92

万元；案件受理费

1.42

万元

2013

年

4

月

27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11

上海晶澳太阳能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50.00

2013

年

3

月

18

日收

到调解书

出具了调解书。 调解方案于

2013

年

6

月底给付

30

万元， 同年

12

月底前给

付

45

万元，

2014

年

6

月底前给付

30

万

元，同年

12

月底前给付

60

万元。 案件

受理费

1.0905

万元，财产保全费

0.5

万

元。

2013

年

3

月

14

日查封车辆奔驰沪

F88108

未到执行程序

12

盛品精密气体（上海）有限

公司

153.59

2013

年

6

月

17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5

月

22

日收到了裁决书，裁决

内容： 支付货款

153.592696

万元，以

及逾期利息，支付仲裁费

3.3383

万元

2013

年

6

月

17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内容为在

2013

年

6

月

21

日之前支

付

1569309.96

元，执行费

18093

元，

截止至公告日已支付

10

万元

1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分行票据保证

10,000.00

2013

年

12

月

8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7

月

15

日收到调解书，内容为

一：偿还汇票贴现借款本金

10000

万

元及利息

408.85

万元（计算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后期利息按合同约定

7.956%

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 二：

被告具体分期还款日期和数额如

下，

1.

于

2013

年

9

月

20

日偿还前期欠

款利息

590.07

万元 （计至

2013

年

9

月

20

日）；

2.

于

2013

年

10

月

20

日前偿还

本金

1000

万元及利息；

3.

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前偿还本金

1000

万元及利

息；

4.

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前偿还本金

1000

万元及利息；

5.

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前偿还本金

1000

万元及利息；

6.

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前偿还本金

1000

万元

及利息；

7.

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前偿还

本金

1000

万元及利息；

8.

于

2014

年

4

月

20

日前偿还本金

1000

万元及利

息；

9.

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前偿还本金

1000

万元及利息；

10.

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前偿还本金

1000

万元及利息；

11.

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前偿还本金

1000

万

元及利息；三：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

27.09

万元和保全费

0.5

万元， 并于

2013

年

9

月

20

日前支付给浦东发展

银行洛阳分行

2013

年

12

月

8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通知书送达

3

日内履行汇票贴现

借款本金

1

亿元，支付自欠息日起

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汇票贴现借

款利息

408.85

万元， 及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至汇票贴现借款本金清

偿之日止按照约定利率

7.965%

支

付利息，支付自

2013

年

9

月

21

日起

至债务清偿之日止迟延履行期间

加倍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7.59

万元，执行费

17.1764

万元，截止至

公告日已支付

1000

万元

14

Broadmesse International

Group Co,Limited

100.42

2013

年

6

月

17

日收

到裁定书

2013

年

6

月

17

日收到裁决书。 裁决书

内容为：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总

计

100.4220

万元， 约定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先付

5

万元；

2013

年

10

月

31

日前

付

20

万元，

2013

年

11

月

30

日前付

20

万

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付

20

万元。

2014

年

1

月

31

日前支付

20

万元。

2014

年

2

月

28

日前支付

15.4220

万元

截止至公告日已支付

20

万元

15

苏州市晶协高新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

40.13

2013

年

4

月

10

日收

到调解书

分

3

期付款。 第一期

2013

年

6

月

30

日

前支付

12

万； 第二期

2013

年

7

月

30

日

前付

12

万；第三期

2013

年

8

月之前付

16.13

万元及当年

8

月

30

日前支付给

原告

0.66

万元案件受理费

未收到执行通知

1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

阳分行借款纠纷案

5,000.00

2013

年

7

月

1

日收到

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5

月

24

日收到判决书，内容为：

1.

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本金

5000

万元及

2012

年

12

月

21

日后的利息（含

复利，罚息），按双方合同约定利率

计算至付款之日；

2.

被告承担案件受

理费

29.18

万元， 保全费

0.5

万元 查

封房产：奉贤区光明镇牌楼村

141

号

幢号

1#

及幢号

2#

；奉贤区光明镇

6

街

坊

40/9

丘

2013

年

7

月

1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内容为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7

月

8

日之内将执行标的款

5029.68

万元及执行费

11.77

万元交到本院

执行庭， 截止至公告日已支付

30.1668

万元

17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偃

师支行借款纠纷案

10,000.00

已履行完毕

2013

年

7

月

23

日收到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

1.

判决生效十日内偿还本金

10000

万元及

2012

年

12

月

21

日后的利

息， 分别按双方合同约定利率计算

至付款之日；

2.

案件受理费

54.18

万

元 查封房产： 奉贤区光明镇牌楼村

141

号幢号

1#

及幢号

2#

；奉贤区光明

镇

6

街坊

40/9

丘

2013

年

8

月

30

日收到执行书，限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至

2013

年

9

月

5

日

之内将执行标的款

10636.99

万元

及执行费

17.376992

万元交到法院

执行庭， 截止至公告日已履行完

毕

1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奉贤支行

26,553.75

2013

年

12

月

16

日收

到判决书

查封房产：奉贤区光明镇牌楼村

141

号幢号

1#

及幢号

2#

；奉贤区光明镇

6

街坊

40/9

丘。

2013

年

12

月

16

日收到判

决书【案号（

2013

）奉民二（商）初字第

679

号

,680

号，

681

号）】：一：被告上海

超日于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借款

8000

万元

+7500

万元

+11053.745555

万元，合计

26553.745555

万元；二：被

告上海超日于判决生效

10

日内偿付

借款以本金

8000

万元的计算至

2013

年

2

月

20

日的利息

76.114479

万元及

自

2013

年

2

月

21

日起止借款清偿之

日止的利息 （

2013

年

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3

月

5

日的利息按年利率

5.6％

计

算，

2013

年

3

月

6

日起的利息按年利

率

8.4％

计算）；以本金

7500

万元计算

至

2013

年

2

月

20

日的利息

76.468875

万元及自

2013

年

2

月

21

日起止清偿

之日按年利率

6％

的利息； 以本金

11053.745555

万元计算至

2013

年

2

月

20

日的利息

52.002468

万元及自

2013

年

2

月

21

日起止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

2013

年

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3

月

4

日的

利息按年利率

5.6％

计算，

2013

年

3

月

5

日起的利息按年利率

8.4％

计算）；

三：被告上海佳途在《保证合同（本

金最高额）》所约定的最高债权限额

内对上述第一， 二项被告上海超日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并有权

向上海超日追偿；四：被告上海超日

届期不履行第一，二项付款义务，原

告可以与被告唐秋荣，唐昕芫，唐翌

锴协议以抵押物房产折价或者申请

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额抵

押合同（自然人版）》的约定仅在最

高债权限额

7500

万元内优先受偿，

不足部分由被告上海超日清偿 。

五：被告倪开禄，钟雪贤在《本金最

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所约定

的最高债权限额内对上述第一，二

项被告上海超日的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付

款， 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利息，第

679,680,681

号 案 件 受 理 费 合 计

146.3318

万元， 财产保全费

1.5

万元，

由被告上海超日， 上海佳途， 唐秋

荣，唐昕芫，唐翌锴，倪开禄，钟雪贤

共同承担。

2013

年

12

月

25

日收到中

国建设银行奉贤支行上诉状： 请求

改判一审判决内容第四项， 要求判

决被上诉人唐秋荣，唐昕芫，唐翌锴

在其最高额抵押限额内即

13112

万

元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2014

年

4

月

21

日收到二审判决书：一、维持（

2013

）

奉民二（商）初字第

679

号，

680

号，

681

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五项 二、变

更（

2013

）奉民二（商）初字第

679

号，

680

号，

681

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如

果被上诉人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届期不履行上述第一、

二项付款义务时， 上诉人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可

以与被上诉人唐秋荣，唐昕芫，唐翌

锴协议以上海市奉贤区环城南路

1070

号房产折价，或者申请拍卖，变

卖该房产，并就所得价款中唐秋荣，

李亚娣所有的

50%

部分，按照双方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及

2012

年

9

月

4

日签订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自然人版）》的

约定， 仅在最高债权限额

7500

万元

范围内优先受偿。优先受偿后该

50%

价款超过债权部分归唐秋荣， 李亚

娣所有， 不足部分由被上诉人上海

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继续

清偿。一审案件受理费共计

146.3318

万元， 保全费

1.5

万元由上诉人上海

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佳途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唐秋荣，倪开禄，钟雪贤共同负

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

146.3318

万

元由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奉贤支行负担

未到执行程序

1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分行借款合同纠纷

案

10,803.11

2013

年

9

月

6

日收到

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7

月

18

日收到判决书，内容为：

1.

判决生效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

10803.11

万元，利息【以本金

2000

万

元，自

2012

年

12

月

21

日起始，按年息

7.544%

计算（复利以年息

11.316%

计

算）至还款付清之日；以本金

5000

万

元，自

2012

年

12

月

21

日起始，按年息

6.72%

计算 （复利以年息

10.08%

计

算）至还款付清之日止】及罚息（其

中：以本金

924.12

万元，自

2013

年

1

月

13

日起始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付清

之日止；以本金

978.99

万元，自

2013

年

1

月

24

日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付

清之日止，以本金

2000

万元，自

2013

年

2

月

14

日起按

11.316%

计算至付清

之日止，以本金

1000

万元，自

2013

年

4

月

26

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付清

之日止；以本金

900

万元，自

2013

年

6

月

5

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付清

之日止；以本金

5000

万元，自

2013

年

6

月

14

日起按年息

10.08%

计算至付清

之日止）；

2.

案件受理费

63.68

万元

查封房产：奉贤区光明镇牌楼村

141

号幢号

1#

及幢号

2#

；奉贤区光明镇

6

街坊

40/9

丘

2013

年

9

月

6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责令收到通知书后

3

日内向中国

光大银行洛阳分行履行

10803.11

万元，案件受理费

63.68

万元，执行

费

17.54311

万元，截止至公告日已

支付

96.8938

万元

20

苏州幸福新能源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591.78

2013

年

6

月

21

日收

到判决书

2013

年

6

月

21

日收到判决书。 内容

为：生效之后

10

日内支付货款本金

2591.781785

万元， 以及未履行之

后的加倍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7.1389

万元，保全费

0.5

万元。查封

房产： 奉贤区光明镇牌楼村

141

号

幢号

1#

及幢号

2#

； 奉贤区光明镇

6

街坊

40/9

丘

截止至公告日已支付

1

万元

2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支行）保证合同纠纷

案

5,000.00

基本已履行完毕

2013

年

6

月

21

日收到判决书， 内容

为：支付贷款本金

5000

万元，以及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

月

3

日

的利息

128333.33

元。 另加

2013

年

1

月

4

日至

2013

年

1

月

5

日的利息。

+

2013

年

1

月

6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

的逾期利息查封房产： 奉贤区光

明镇牌楼村

141

号幢号

1#

及幢号

2#

；奉贤区光明镇

6

街坊

40/9

丘

已与对方银行达成调解协议，基

本履行完毕

22

上海江海置业有限公司企

业借贷合同纠纷

5,000.00

2013

年

5

月

22

日撤

诉

查封房产： 奉贤区光明镇牌楼村

141

号幢号

1#

及幢号

2#

； 奉贤区光

明镇

6

街坊

40/9

丘

未到执行程序

23

揭阳中诚集团有限公司

1# 1,046.11

2013

年

5

月

27

日收

到判决书

2013

年

5

月

27

日收到判决书， 判决

支付原告货款

1046.108969

万元，

以及违约金

100.416940

万元，案件

受理费

9.059155

万元，保全费

0.5

万

元

未收到执行通知

24

阿特斯光伏电力（洛阳）有

限公司

1#

757.69

2013

年

5

月

16

日收

到判决书

5

月

16

日收到判决书支付票据款

757.693440

万元 ； 案件 受理 费

3.2419

万元，我方已提交上诉，

7

月

23

日收到法院撤回上诉裁定书

未收到执行通知

25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

1#

2,791.91

2013

年

5

月

21

日收

到判决书

2013

年

5

月

21

日收到判决书支付票

据款

2791.906560

万元， 案件受理

费

18.1396

万元，已提交了上诉状。

2013

年

7

月

23

日收到法院撤回上诉

裁定书

未收到执行通知

26

萨恩图制品有限公司（超

日）

31.07

2013

年

8

月

14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5

月

4

日收到调解书。共支付

货款

31.0712

万元， 此款分两期支

付，

2013

年

7

月

30

日前被告应向支

付货款

9

万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

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

22.0712

万

元

2013

年

8

月

14

日收到执行书，内容

为：责令在

2013

年

8

月

28

日以前履

行下列义务：

1

： 支付人民币

31.07

万元 案件受理费

0.3

万元 申请执

行费

0.46

万元 共计

31.83

万元，逾

期不履行，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截

止至公告日已支付

5

万元

27

萨图恩制品有限公司

(

卫

雪

)

137.84

2013

年

11

月

15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5

月

4

日收到调解书。共支付

货款

137.84

万元，此款分四期支付

2013

年

7

月

30

日前支付货款

25

万

元。

2013

年

10

月

30

日之前支付货款

40

万元；

2014

年

3

月

31

日前被告支

付货款

32.84

万元。

2013

年

7

月

30

日

之前向原告支付

0.86

万元

2013

年

11

月

15

日收到执行通知

书： 责令我司在

11

月

18

日前履行

付款

137.844

万元及案件受理费

0.860298

万元，执行费

1.627043

万

元。 截止至公告日已支付

5

万元

2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

贤支行

9,999.63

2013

年

7

月

26

日收

到判决书

追加被告，延迟开庭时间至

2013

年

7

月

16

日。

2013

年

7

月

26

日收到判决

书，内容为：

1.

判决生效之日

10

日

内归还本金

9999.63

万元；

2.

判决生

效日

10

日内偿还截止

2013

年

3

月

6

日的利息及罚息共计

504.95

万元

及自

2013

年

3

月

7

日起至实际付清

日按 《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

请书》 约定计算的利息与罚息；

3.

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

56.7

万元 保

全费

0.5

万元

29

湖州奥博石英科技有限公

司

20.34

已履行完毕

5

月

15

日收到调解书。 支付总货款

20.3375

万元，第一期

2013

年

8

月

15

日前给付

10

万元， 第二期

9

月

15

日

之前支付

10.3375

万元， 若没有按

期履行， 则支付违约金

1

万元。 案

件受理费

0.2176

万元

2013

年

9

月

12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立即履行执行款

21.56

万元， 加倍

债务利息（据实计）元，（迟延履行

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计算至执行完

毕之日止）， 执行费

0.31

万元。 截

止至

2013

年

12

月

12

日已完成全部

付款义务

30

深圳超日分公司劳动仲裁

15.00

已履行完毕 缴纳工作人员社保和公积金 已履行完毕

31

洛阳市越好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14.04

已履行完毕

调解结果：

1.

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前

支付货款

14.04

万元， 原告不再要

求被告支付逾期违约金， 并自行

承担本案诉讼费；

2.

若被告未能在

2013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货款， 需支

付自

2012

年

3

月

13

日起至剩余货款

付清为止的延期付款违约金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

6

月

5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限于

6

月

3

日前支付

1.512970

万元货款。 截

止至公告日已履行完毕

32

洛阳英协商贸有限公司

62.81

2013

年

8

月

5

日收到

执行通知书

调解结果：

1.

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前

支付货款

62.81

万元， 原告不再要

求被告支付逾期违约金， 并自行

承担本案诉讼费；

2.

本案诉讼费

1.01

万元减半收取

0.51

万元， 由原

告承担；

3.

若被告未能在

2013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货款，需支付自

2012

年

9

月

26

日起至货款付清为止的利

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0.51

万元

2013

年

8

月

5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限于

2013

年

8

月

8

日至

2013

年

8

月

9

日内将

1

： 货款

62.81

万元及利息

2

：诉讼费

0.51

万元

3

：执行费

0.87

万元交到偃师市人民法院执行局

514

室，逾期依法采取强制执行

33

镇江市化剂厂有限公司

32.33

2013

年

4

月

30

日收

到调解书

调解结果：

1.

被告将公司所有的多

晶硅电池片

363813.06

瓦 （每瓦按

2.2

元作价， 由被告超日洛阳公司

提供增值税发票）归原告所有，折

抵货款

80.04

万元；

2.

余款

32.33

万

元在

2013

年

6

月底以前付清 ；

3.

原

告自愿放弃违约金

5.62

万元 ；

4.

其

他问题双方互不追究

未收到执行通知

34

深圳市金海江科技有限公

司昆山分公司

55.08

2013

年

3

月

20

日收

到判决书

1.

支付

55.08

万元，利息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

2013

年

1

月

15

日起算至判决确定付

款之日止；

2.

如不按时履约，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0.93

万元

未收到执行通知

35

偃师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赛阳）

2,970.00

已履行完毕

判决支付借款本金

2970

万元，及相

应利息。 案件受理费

20.4459

万元

截止至公告日已履行完毕

36

洛阳春航化学试剂

166.70

2013

年

7

月

2

日收到

判决书

7

月

2

日收到判决书：

1.

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货款

166.69534

万元 ；

2.166.69534

万元自

2013

年

1

月

7

日

起至本判决指定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

3.

未按指

定期限给付，加倍付息，案件受理

费

1.95

万元由被告承担。

未到执行程序

37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

154.21

2013

年

5

月

10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1.

货款

154.21

万元，利息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自

2013

年

2

月

3

日起算至判决确定

付款之日止；

2.

如不按时履约，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

1.92

万元

5

月

10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限于

20

日内将

154.208440

万元以及利息。

案件受理费

1.9218

万元， 执行费

1.8013

万元交到执行局

38

上海朗金嵩特传热技术有

限公司

58.65

2013

年

7

月

10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判决支付原告货款

58.65

万元，违

约金

1.17

万元，本案受理费

1

万元

2013

年

7

月

10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限于

2013

年

7

月

9

日至

2013

年

7

月

15

日之内支付货款

58.65

万元及利

息

1.17

万元，诉讼费

1

万元，执行费

0.85

万元

39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105.70

2014

年

3

月

28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7

月

8

日收到判决书， 内容为：

1.

本

金

105.7

万元及其违约金 （自

2012

年

9

月

1

日起按日万分之五为标准

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

止）；

2.

件受理费

1.3513

万元

2014

年

3

月

28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限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

司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前按照判决

书第一项所确定的义务履行完

毕，逾期不履行，将强制执行

40

偃师市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500.00

2014

年

5

月

30

日收

到判决书

2014

年

5

月

30

日收到判决书： 判决

生效

10

日内支付本金

500

万元，未

按指定期间给付，加倍付息，案件

受理费

5.18

万元。

41

偃师市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500.00

2014

年

5

月

30

日收

到判决书

2014

年

5

月

30

日收到判决书： 判决

生效

10

日内支付本金

500

万元，未

按指定期间给付，加倍付息，案件

受理费

5.18

万元。

42

偃师市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500.00

2014

年

5

月

30

日收

到判决书

2014

年

5

月

30

日收到判决书： 判决

生效

10

日内支付本金

500

万元，未

按指定期间给付，加倍付息，案件

受理费

5.18

万元。

43

偃师市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194.00

2014

年

5

月

30

日收

到判决书

2014

年

5

月

30

日收到判决书： 判决

生效

10

日内支付本金

194

万元，未

按指定期间给付，加倍付息，案件

受理费

2.726

万元。

44

偃师市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350.00

2014

年

5

月

30

日收

到判决书

2014

年

5

月

30

日收到判决书： 判决

生效

10

日内支付本金

350

万元，未

按指定期间给付，加倍付息，案件

受理费

3.98

万元。

45

偃师市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500.00

2014

年

5

月

30

日收

到判决书

2014

年

5

月

30

日收到判决书： 判决

生效

10

日内支付本金

500

万元，未

按指定期间给付，加倍付息，案件

受理费

5.18

万元。

46

常州君合科技有限公司

1.50

已履行完毕

1.

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一次性付清原告货款

1.5

万元；

2.

如

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

被告承担本案受理

费、保全费合计

0.03075

万元

8

月

15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责令收

到通知书

3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

8

月

26

日收到裁定

书，扣划洛阳超日存款

1.583804

万

元到法院账户， 法院已经执行完

毕

47

常州君合科技有限公司

13.08

已履行完毕

1.

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一次性付清原告货款

13.0800

万

元；

2.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 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

被告承担本

案受理费、保全费合

0.2678

万元

8

月

15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责令收

到通知书

3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

8

月

26

日收到裁定

书， 扣划洛阳超日存款

13.886974

万元到法院账户， 法院已经执行

完毕

48

三河市燕郊卓川超硬材料

90.35

2013

年

9

月

2

日收到

执行通知书

1.2013

年

6

月

19

日收到判决书，内

容为支付货款

90.3500

万元， 以及

支付未付货款每日万分之五的违

约金。 案件受理费

0.7407

万元，保

全费

0.5

万元。

2.

裁定冻结上海超

日（洛阳）

111.27

万元银行存款

9

月

2

日收到执行书， 偿付申请执

行人合同款

90.35

万元及违约金，

偿付迟延期间的加倍利息至执行

完毕之日， 案件受理费

0.7407

万

元，执行费

1.1435

万元，其他诉讼

费用

0.5

万元

49

上海新倬壮印刷科技有限

公司

24.98

2013

年

12

月

11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7

月

1

日收到判决书，内容为

支付货款

24.98

万元。 案件受理费

0.25

万元

2013

年

12

月

11

日收到执行通知

书：责令我司于

2013

年

12

月

12

日

9

时前履行货款

24.978

万元，加倍支

付迟延期间利息， 承担诉讼费

0.25235

万元及执行费

0.3647

万元

50

郑州锅炉辅机有限公司

212.69

2013

年

11

月

20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6

月

6

日收到判决书， 内容为：

1.

支

付预付款和进度款

169260

元，合同

总价

30%

的货款

1468260

元及合同

总价

10%

的质保金

489420

元，共计

2126940

元；

2.

未按判决指定期间

付款，加倍付息；

3.

被告承担案件

受理费

25200

元。

2013

年

11

月

20

日收到执行通知

书： 限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9

日之内将

212.694

万元及

利息， 受理费

2.52

万元， 执行费

2.4363

万元交到本院执行局

516

办

公室

51

安阳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35.14

2013

年

9

月

7

日日收

到判决书

2013

年

9

月

7

日收到判决书， 内容

为： 工程款

235.1364

万元及利息

（自

2013

年

1

月

6

日起按同期银行贷

款利率至付款之日止），若未支付，

加倍付息，案件受理费

2.561

万元，

保全费

0.5

万元

52

上海艾克森新技术有限公

司

10.00

2013

年

12

月

2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9

月

18

日收到判决书， 内容

为：

1.

支付货款

30

万元及利息（自

2012

年

8

月

7

日到原告处满

5

个月起

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

2.

支付质量保证金

10

万元 若延迟支

付，加倍付息；

3.

案件受理费

0.73

万

元

2013

年

12

月

2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限于

2013

年

12

月

3

日至

2013

年

12

月

9

日之内将标的款

40

万元及双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受理费

0.73

万元， 执行费

0.6009

万元交到本院执行庭

515

室

53

四平市巨元瀚洋板式换热

器有限公司

62.81

2013

年

12

月

15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9

月

18

日收到判决书， 内容

为：

1.

返还原告混合汽化器

9

台；

2.

赔偿经济损失

25.3368

万元；

3.

未按

期支付 加倍付息；

4.

案件受理费

0.9595

万元

2013

年

12

月

15

日收到执行书，限

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3

日将判决第一项履行义务，标

的款

25.3368

万元及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受理费

0.9595

万元，

执行费

0.3844

万元交到本院执行

局

515

室

54

偃师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洛阳）

3,000.00

已履行完毕

7

月

1

日收到判决书， 内容为：

1.

偿

还本金

3000

万元及相应利息；

2.

案

件受理费

19.18

万元， 保全费

0.5

万

元

截止至公告日已履行完毕

55

山东华驰变压器股份有限

公司

74.00

已履行完毕

2

月

28

日收到判决书，判决内容：

1.

判决洛阳赛阳硅业有限公司支付

所欠货款

74

万元及违约金；

2.

承担

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

截止至公告日已履行完毕

56

洛阳奥华钢结构有限公司

2.03

已履行完毕

诉讼请求是工程款共计

2.03

万元，

公司把冻结存款

0.999

万元扣划给

原告用于清偿欠款。 另外

4

月

15

日

前一次性付给原告现金

0.6

万元，

受理费

310

元，保全费

320

元

截止至公告日已履行完毕

57

河南省地热研究院有限公

司

31.85

2013

年

7

月

1

日收到

判决书

扣押我公司班车，豫

CA8061

，并提

出用班车抵充工程款， 正在协调

中。

2013

年

7

月

1

日收到判决书，判

决生效

10

日内清偿欠款

31.85

万元

以及利息 （自

2013

年

1

月

10

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若延期，加

倍付息， 案件受理费

0.64

万元，保

全费

0.23

万元

2013

年

8

月

21

日收到执行书，限于

2013

年

8

月

22

日至

2013

年

8

月

26

日

内将标的款

31.85

万元， 受理费

0.64

万元，保全费

0.23

万元，执行

费

0.48

万元交给法院

58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

162.00

2013

年

12

月

16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9

月

25

日收到判决书， 判决

生效

15

日内支付货款

162

万元，未

按期支付，双倍付息，案件受理费

1.636

万元

2013

年

12

月

16

日收到执行通知

书， 限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7

日将标的款

162

万元及

利息， 受理费

1.636

万元， 执行费

1.8763

万元交到本院执行局

516

室

59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

公司

164.00

2013

年

11

月

27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7

月

8

日收到判决书：判决生

效

10

日内支付货款

164

万元及违约

金

8.2

万元，未按指定期间履行，加

倍付息，受理费

2.0298

万元

2013

年

11

年

27

日收到执行通知

书， 限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9

日之内将货款

164

万元。

违约金

8.2

万元及迟延期间债务

利息。 诉讼费

2.0298

万元，执行费

1.9822

万元交到本院执行局

515

室

60

北洋国家精馏技术工程发

展有限公司

690.00

2013

年

12

月

9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9

月

11

日收到判决书，

1

：判

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货款

690

万元及

违约金（按

690

万元计算，从

2012

年

6

月

1

日计算至本判决限定的给付

之日，按日千分之一计算，技术费

用

15

万元， 若逾期加倍付息；

2

：受

理费

7.13

万元

2013

年

12

月

9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责令我单位自本通知书送达起

5

日内履行货款

705

万元，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 负担案

件受理费

6.3007

万元

61

上海益鼎化工设备有限公

司

16.05

2013

年

4

月

19

日法

院出具调解书

2015

年

4

月

19

日之前支付货款

16.05

万元，诉讼费

0.18

万元

6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九江支

行

500.00

已履行完毕

2013

年

6

月

27

日收到调解书。 内容

为

2013

年

9

月

25

之前偿还本金

500

万元， 并按利率

7.2%

支付利息至

借款还清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

2.3460

万元。 保全费

0.5

万元。

截止至公告日已履行完毕

63

浙江宏伟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2,206.29

2013

年

7

月

29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5

月

13

日收到判决书， 判令支付工

程款

2206.29

万元， 案件受理费

15.2815

万元，财产保全费

0.5

万元

,

2013

年

7

月

29

日收到执行书，内容

为

:1:

缴纳执行款

2206.29

万元及利

息

2

： 缴纳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

务利息

3

： 案件受理费

15.78

万元

4

：执行费

9.17

万元

5

：逾期不履行

的 加倍付息

6

： 如你逾期不履行

法院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将不

良信用信息提供给省信用中心，

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曝光，向金

融机构和工商，房管，税务，国土

等部门通报等。 截止至公告日已

支付

340

万元。

2014

年

4

月

30

日支

付

30

万元

64

张家港汉龙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141.10

2014

年

3

月

18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5

月

20

日收到调解书内容为： 欠原

告货款总计为

141.1000

万元，现分

别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0

日；

2014

年

3

月

30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各付货款

25%

，即为

35.2750

万

元

2014

年

3

月

18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履行标的额

142.4795

万元和迟延

利息，若不按时履行，法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截止至公告日已支付

50.275

万元

65

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7,530.37

2014

年

3

月

17

日收

到执行通知书

2013

年

9

月

15

日收到判决书： 解除

双方签订的 《太阳能组件购销合

同》及两份《补充协议》，支付剩余

货款

7530.3712

万元及其利息 （自

被告实际违约之日起至付清全部

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货款基准利

率计付），若未履行，加倍支付迟延

利息，案件受理费

41.831856

万元

2014

年

3

月

17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限我司在收到通知日起

10

日内，

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

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66

上海箱克木业有限公司

721.86

2013

年

6

月

21

日收

到判决书

2013

年

6

月

21

日收到判决书， 内容

为：支付原告货款本金

721.8582

万

元

.

并在十日内偿付自

2013

年

2

月

1

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同期贷款

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案件受理

费

3.116850

万元，我方已上诉，

8

月

26

日收到裁定书，自动撤回上诉，

维持原判

截止至公告日已支付

20

万元。

2014

年

4

月

30

日支付

1

万元

67

揭阳中诚集团有限公

司

2#

690.92

2013

年

7

月

22

日收到判决书

6

月

18

日开庭后， 原告变更了原

来的诉求金额

897.9417

万元。

7

月

22

日收到判决书，内容为判决

生效日

5

日内支付违约金

690.92

万元。 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限给

付，加倍付息。 被告在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5

日内缴纳案

件受理费

6.02

万元

68

阿特斯光伏电力（洛

阳）有限公司

2#

1,767.95

2013

年

7

月

19

日收到判决书

7

月

19

日收到判决书， 内容为：

1.

被告在判决生效日起

10

日内支

付票据款

1767.95

万元；

2.

被告在

判 决 生 效 日 起

10

日 内 支 付

1767.95

万元自

2013

年

3

月

19

日起

至判决生效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3.

若未按判决指定期间给付，加倍

付息；

4.

案件受理费

12.79

万元

69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

2#

6,427.45

2013

年

7

月

19

日收到判决书

7

月

19

日收到判决书， 内容为：

1.

被告在判决生效日起

10

日内支

付票据款

6427.45

万元；

2.

被告

在判决生效日起

10

日内支付常

熟阿特斯票据款

522

万元自

2013

年

3

月

17

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至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

计算的利息；

3.

被告在判决生效

日

10

日内支付常熟阿特斯票据

款

5905.45

万元自

2013

年

3

月

19

日

起至本判决生效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

息；

4.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给

付，加倍付息；

5.

被告承担案件

受理费

36.32

万元

70

上海戎狄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

14.63

2013

年

8

月

14

日收到调解书

8

月

14

日收到调解书， 内容为：

1.

共计货款

14.631

万元， 分别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之前支付

1.631

万元， 于

2014

年

3

月

30

日之前支

付

13

万元。

2.

案件受理费

0.1613

万元

截止至公告日已支付

1.631

万元

71

中国进出口银行

17,999.03

2014

年

3

月

10

日收到执行通

知书

2013

年

11

月

15

日收到判决书：被

告在判决生效

10

日内偿还本金

17999.034938

万元及截止到

2013

年

3

月

17

日的利息，罚息，复利合

计

236.566198

万元；自

2013

年

3

月

18

日起止付清之日按照约定利

率计算的利息。未按判决指定期

间付款，双倍付息，倪开禄、上海

超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

款项不能付款时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案件受理费

95.358

万元，

保全费

0.5

万元

2014

年

3

月

10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限上海超日

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超日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倪开禄自接到本通知后三日内履行

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法院

将强制执行，并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利息，申

请执行费，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以及执行引

起的其他经济损失，并将视情况将你公司纳入

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向社会公布

72

中国农业银行奉贤支

行

27,000.00

2013

年

6

月

18

日收到判决书

2013

年

6

月

18

日收到判决书，内

容为支付贷款本金

27000

万元；

以及截至

2013

年

3

月

20

日的借款

利息

470.735629

万元。 案件受理

费

141.5336

万元，保全费

0.5

万元

未到执行程序

73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震川

支行

1,142.00

2013

年

11

月

6

日收到判决书

2013

年

11

月

6

日收到判决书：案

号

0915

号：

1.

被告昆山光翼于判

决生效

10

日内偿还贷款本金

388.482632

万元 （暂计算至

2013

年

10

月

11

日，之后利息按合同约

定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

2.

被

告上海超日，张明，张宇欣，顾向

军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后有全权向债务人追偿。

3.

未按

判决指定期限履行， 加倍付息，

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合计

3.835

万

元由昆山光翼，上海超日，张明，

张宇欣， 顾向军负担。 案号

0916

号：

1.

被告昆山光翼于判决

生效

10

日内偿还贷款本金

130

万

元 （暂计算至

2013

年

10

月

11

日，

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判

决生效之日）。

2.

被告张明，张宇

欣，顾向军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全权向债务人追偿。

3.

未按判决指定期限履行，加倍

付息， 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合计

1.685

万元由昆山光翼， 张明，张

宇欣， 顾向军负担。 案号

0917

号：

1.

被告昆山光翼于判决生效

10

日内偿还贷款本金

450

万元

（暂计算至

2013

年

10

月

11

日，之

后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判决

生效之日）；

2.

被告上海超日，张

明，张宇欣，顾向军对上述第一

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全权向债

务人追偿；

3.

未按判决指定期限

履行，加倍付息，案件受理费公

告费合计

4.315

万元由昆山光

翼，上海超日，张明，张宇欣，顾

向军负担。 案号

0914

号：

1.

被告

昆山光翼于判决生效

10

日内偿

还贷款本金

172

万元 （暂计算至

2013

年

10

月

11

日，之后利息按合

同约定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

2.

被告上海超日对上述第一项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全权向债务

人追偿；

3.

未按判决指定期限履

行，加倍付息，案件受理费公告

费合计

2.063

万元由昆山光翼，

上海超日负担

未到执行程序

74

无锡市儒兴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423.79

2013

年

9

月

30

日收到执行通

知书

7

月

17

日收到判决书， 内容为：

1.

判决生效日起

10

日内支付货款

423.79

万元及利息（从

2013

年

1

月

7

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

付）；

2.

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

4.07

万元

2013

年

9

月

30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收到通知书

后

3

日内履行还款

427.856

万元，执行费

4.51856

万元

75

昆山菘启温控科技有

限公司

6.87

2013

年

7

月

9

日

收到判决书

被告判决生效日起

5

日内向原告

支付

6.87

万元货款，若未按本判

决约定，加倍付息

76

怡诚商贸有限公司

19.70

2013

年

9

月

29

日收到判决书

2013

年

9

月

29

日收到判决书：判

决 生 效

10

日 内 付 清 货 款

19.698395

万元及损失

0.5909

万

元，若未按期给付，加倍付息，案

件受理费

0.43

万元

77

上海启发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12.36

2013

年

8

月

15

日收到判决书

8

月

15

日收到判决书，内容为：判

决生效日起

10

日内支付加工款

12.36

万元及利息 （以

12.36

万元

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

530

日） 若逾期，加

倍付息，案件受理费

0.15

万元

78

四川简阳化通压缩机

有限公司

343.68

审理中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79

杨庆春（洛阳聚客隆

建材市场双虎石材经

销处业主）

6.02

2013

年

10

月

27

日收到执行通

知书

2013

年

9

月

21

日收到判决书：

1.

判

决生效

5

日内偿还货款

6.0173

万

元；

2.

判决生效

5

日内偿还人工

费

4.7496

万元；

3.

延期支付，双倍

付息 案件受理费

0.246

万元

2013

年

10

月

27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限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至

2013

年

11

月

1

日之内将标的额

10.7669

万元，受理费

0.246

万元，执行费

0.1551

万元交到本院执行局

516

室

80

北京京仪椿树整流器

有限公司

1,024.00

审理中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81

中国农业银行偃师市

支行

3,000.00

2013

年

11

月

4

日收到执行通

知书

2013

年

9

月

27

日收到判决书：

1.

判

决生效日起

15

日内偿还本金

3000

万元及利息 （含罚息和复

利， 自

2013

年

4

月

21

日起按双方

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

2.

案件受理费

19.8243

万元

2013

年

11

月

4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3

日内履行

3019.8243

万元，执行费

9.759824

万元。 截止至

公告日已支付

5

万元

82

上海高弘电器控制工

程有限公司

546.50

2013

年

9

月

25

日收到调解书

9

月

25

日收到调解书： 共计货款

546.5022

万元，于

2014

年

1

月起至

2014

年

9

月止每月底前各支付

54.6

万元， 余款

55.1022

万元于

2014

年

10

月底前付清 ， 利息

13.6625

万元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前付清， 案件受理费

1.2752

万元

于

2014

年

10

月底前支付给原告

截止至公告日已支付

13.6625

万元

83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陆家嘴支行

4,871.51

2014

年

1

月

6

日

收到判决书

2014

年

1

月

6

日收到判决书：

1.

判

决生效

10

日内偿还借款本金

4871.5104

万元；

2.

判决生效

10

日

内偿还截至

2013

年

7

月

11

日的利

息

78.27727

万 元 ， 逾 期 利 息

182.694145

万元以及自

2013

年

7

月

12

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按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及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借款展

期协议》的约定计算；

3.

被告上

海超日（洛阳）太阳能，倪开禄，

钟雪贤对上述第一，第二项承担

连带责任。 案件受理费

29.84

万

元，保全费

0.5

万元

8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山分行

3200.00

2014

年

5

月

26

日收到判决书

2014

年

5

月

26

日收到判决书：

1.

上

海超日公司对昆山施科特公司

欠昆山中行的欠款中的

3200

万

元本金及利息 （从

2013

年

6

月

26

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按年

息

7.0725%

计算） 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2.

上海超日公司承担担保

责任后，有权向昆山施科特公司

追偿；

3.

诉讼费上海超日公司承

担

14.8843

万元，在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向法院交纳

85

上海南集物流有限公

司

265.00

是

2013

年

9

月

19

日收到判决书：判

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运费

265

万元

及利息（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止实

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4

倍计算的违

约金），若延期，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的债务利息

2013

年

11

月

11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责令我司于

11

月

19

日前履行运输费

267.092792

万元及利

息，执行费

2.910928

万元，若不履行，应当在

11

月

19

日上午

9

点到法院执行接待室说明原因。

截止至公告日已支付

15.585517

万元

86

富安兴建设有限公司

2533.00

是

2013

年

11

月

1

日收到调解书

2014

年

4

月

21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责令洛阳赛

阳硅业有限公司在收到该执行通知书后

3

日内

将

2516.54711

万元（逾期利息另计）交到本院，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87

湖北远春石化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

105.34

2013

年

8

月

15

日收到执行通

知书

暂无判决结果

2013

年

8

月

15

日收到执行书，限于

2013

年

8

月

19

日之前将货款

105.34

万元，受理费

1.48

万元，保

全费

0.5

万元，执行费

1.29

万元交到偃师市人民

法院

88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1#

9,974.94

2014

年

1

月

7

日

收到执行通知

书

2013

年

11

月

25

日收到判决书：判

决 生 效

10

日 内 支 付 货 款

9974.93625

万元， 并支付自

2013

年

2

月

20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以

9974.93625

万元为基数

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倪

开禄，钟雪贤承担上述欠款的连

带清偿责任， 若未按期付款，双

倍付息，案件受理费

58.5434

万元

2014

年

1

月

7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

1

、支付货款

9974.93625

万元，违约金

1516.19031

万元

2

、加

倍支付迟延利息（起算日

2013

年

12

月

21

日）

3

、

负担案件受理费

58.5434

万元，执行费

18.231127

万元

89

浙江东洋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

16.70

2013

年

11

月

4

日收到判决书

2013

年

11

月

4

日收到判决书：支

付质保金

16.7

万元， 未按时履

行，加倍付息，案件受理费

0.364

万元

未到执行程序

90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2#

2,253.59

2014

年

6

月

11

日收到判决书

2014

年

6

月

11

日收到判决书：判

决 生 效

10

日 内 支 付 货 款

2253.59125

万元， 并支付违约金

371.452

万 元 ， 两 项 合 计

2625.04325

万元，被告倪开禄，钟

雪贤对前述第一款的付款义务

承担连带偿付责任， 被告倪开

禄， 钟雪贤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上海超日公司追偿，如

未按判决指定期间给付，加倍付

息， 案件受理费

17.3052

万元，保

全费

0.5

万元，由上海超日负担，

被告倪开禄，钟雪贤承担连带偿

付责任

91

上海宏碧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

15.31

2013

年

10

月

25

日收到调解书

2013

年

10

月

25

日收到调解书，共

计货款

15.311

万元， 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5.311

万元，

2014

年

2

月

28

日前支付

10

万元

2014

年

5

月

27

日支付

2

万元

92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69.47

2013

年

11

月

20

日收到判决书

2013

年

11

月

20

日收到判决书：判

决 生 效

10

日 内 支 付 货 款

269.474858

万元及利息 （从

2012

年

10

月

18

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未按期履行，加倍付息，案

件受理费

2.8358

万元，保全费

0.5

万元

未到执行程序

93

常州时创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35.50

2013

年

10

月

23

日收到调解书

2013

年

10

月

23

日收到调解书：共

计货款

35.5

万元，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

3

月

30

日，

4

月

30

日，

5

月

30

日

前分别支付

7

万元，余款

7.5

万元

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付清， 案件

受理费原告承担

未到执行程序

94

上海亘源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5,200.00

2014

年

1

月

9

日

收到督促履行

通知书

2013

年

11

月

19

日收到判决书：判

决生效日起

10

日内归还代偿款

5200

万元，上海超日九江太阳能

有限公司与倪开禄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未按时履行，加倍付息，

案件受理费

30.305

万元

2014

年

1

月

9

日收到督促履行通知书：督促你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即给付借款本金

5230.305

万元及利息

95

上海震坤行贸易有限

公司

38.50

2013

年

11

月

25

日收到判决书

2013

年

11

月

25

日收到判决书：判

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货款

38.5

万

元及逾期利息（

38.5

万元为本金，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计算至判

决生效之日止）， 若未按期间履

行， 双倍付息， 案件受理费

0.35375

万元

未到执行程序

96

浙江飞宇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1#

1658.15

裁定自动撤诉

97

浙江飞宇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2#

1050.00

裁定自动撤诉

98

液化空气上海有限公

司

38.17

2014

年

4

月

21

日收到裁决书

2014

年

4

月

21

日收到裁决书：

1.

支

付拖欠款项

38.174692

万元；

2.

利

息以

26.6342784

万元为本金，按

6%

的年利率计算， 自

2012

年

12

月

27

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

3.

律

师费

4.505

万元；

4.

仲裁费

2.3944

万元。上述四项涉及款项应于本

裁决生效之日起的

20

日内向申

请人支付完毕

99

深圳古瑞瓦特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32.67

2014

年

1

月

17

日收到判决书

2014

年

1

月

17

日收到判决书：判

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货款

32.6734

万元， 违约金

9.221415

万元及以

32.6734

万 元 为 本 金 按 每 日

0.66‰

自

2013

年

10

月

12

日起、以

1.14

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2012

年

10

月

23

日起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的违约金。 未按指定期间履

行，加倍付息，案件受理费

0.305

万元

100

沈毅张扣珍陈迪

8.98

2013

年

12

月

30

日收到裁定

书：驳回原告

起诉

101

江阴精力机械有限公

司

3.42

2014

年

1

月

20

日收到判决书

2014

年

1

月

20

日收到判决书：判

决生效

10

日内给付货款

3.418

万

元，未按指定期间付款，加倍付

息，案件受理费

0.033

万元

102

广州市儒兴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43.99

2013

年

12

月

13

日收到判决书

2013

年

12

月

13

日收到判决书：判

决生效

3

日内支付货款

43.985

万

元，未按指定期间付款，双倍付

息，诉讼费

0.4174

万元

103

中材天华国际光伏工

程有限公司

1#

136.70

审理中

109

四平市明泽热设备有

限公司

60.00

2014

年

2

月

21

日收到判决书

2014

年

2

月

21

日收到判决书：

1.

判

决生效

10

日内给付货款

60

万元

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从

2013

年

11

月

21

日起至

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

2.

未

按判决指定期限给付，加倍付

息；

3.

诉讼费

0.98

万元由被告承

担

11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9990.00

审理中

111

杭州正银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

21.05

审理中

112

九江市第三建筑工程

公司

155.00

2014

年

5

月

14

日收到调解书

2014

年

5

月

14

日收到调解书：

1.

被

告于

2014

年

8

月给付

5

万元，余款

150

万元从

2014

年

9

月起，每月给

付不少于

10

万元，直至余款付清

止；

2.

被告未按上述期限给付，

原告有权就全部余款强制执行；

3.

原告放弃其他诉求；

4.

诉讼费

1.0342

万元由被告承担

113

江苏中德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211.47

2013

年

1

月

9

日

收到执行通知

书

2012

年

11

月

19

日收到调解书：

1.

被告超日洛阳支付给原告

201.466014

万元，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前支付

50

万元，

2012

年

12

月

25

日前支付

50

万元，余款

101.466014

万元于

2013

年

2

月

1

日

前付清，若超日洛阳有一期延期

付款，原告有权就全部款项申请

执行，同时被告承担违约金

10

万

元；

2.

案件受理费

1.146

万元由被

告承担

2013

年

1

月

9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上海超日（洛

阳）太阳能有限公司限于

2013

年

1

月

9

日至

2013

年

1

月

14

日之内将标的款

212.612

万元和执行

费

2.3661

万元交到本院执行局

516

室，逾期法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114

浙江三方控制阀股份

有限公司

2.00

2014

年

3

月

3

日

收到调解书

2014

年

3

月

3

日收到调解书：洛阳

赛阳硅业有限公司应于

2014

年

4

月

3

日前一次性向原告支付投标

保证金

2

万元，案件受理费

0.03

万元由被告承担

115

洛阳赛阳硅业有限公

司起诉烟台冰轮股份

有限公司

147.60

审理中

116

洛阳赛阳硅业有限公

司起诉无锡中硅科技

有限公司

160.80

审理中

117

洛阳赛阳硅业有限公

司起诉刘为民

0.73

2014

年

3

月

12

日收到执行通

知书

2013

年

10

月

24

日收到一审判决

书：

1.

赛阳硅业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

5

日内向被告支付

2012

年

12

月

份（

12

月

1

日至

24

日）的工资

0.30896

万元；

2.

驳回原、被告的

其他诉讼请求未按指定期间给

付，加倍付息案件受理费

10

元，

由赛阳硅业承担。 赛阳硅业提

起上诉。

2014

年

1

月

10

日收到二

审判决书：

1.

维持一审判决第一

项；

2.

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

3.

赛

阳硅业在判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

刘为民经济补偿金

0.42

万元；

4.

驳回赛阳硅业的其他诉讼请求

未按指定期间给付，加倍付息，

一审诉讼费负担维持，二审诉讼

费

10

元，由刘为民，赛阳硅业各

负担

5

元

2014

年

3

月

12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限赛阳硅业

于

2014

年

3

月

12

日至

2014

年

3

月

17

日之内将标

的款

0.72946

万元及利息，执行费

50

元交到本

院执行局

515

室。

118

开原石油化工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22.63

2014

年

1

月

17

日收到调解书

2014

年

1

月

17

日收到调解书：赛

阳硅业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给付原

告加工费

22.632

万元，如逾期给

付，赛阳硅业同意将上海凯泉泵

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到期债权

22.632

万元给付原告。 案件受理

费

0.234

万元，由原告负担

108

常州捷佳创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328.57

2014

年

3

月

30

日收到调解书

2014

年

3

月

30

日收到调解书：

1.

超

日九江所欠原告货款

328.57

万

元，自

2014

年

9

月

30

日起，分九期

逐月

30

日前支付原告

32

万元，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余款

40.57

万元，原告放弃逾期付款利息的

诉讼请求；

2.

如超日九江未能按

期足额支付欠款，原告有权就剩

余欠款申请执行，并有权要求超

日九江承担自未付款之日起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1.4

倍计算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

3.

案件受理费

1.83015

由超日九江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付给原告

104

洛阳银电光伏材料有

限公司诉上海九碧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221.80

2013

年

12

月

27

日收到判决书

2013

年

12

月

27

日收到判决书：

1.

被告上海九碧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3

日内赔付

原告

221.804896

万元， 被告曹文

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

被告于

判决生效

3

日内支付原告违约金

64.404162

万元，被告曹文龙承担

连带责任。 如未按期履行，加倍

付息，案件受理费

3.5

万元，保全

费

0.5

万元，由原告承担

3.5

万元，

被告承担

0.5

万元

105

中电电气（江苏）股份

有限公司

62.00

2014

年

4

月

3

日

收到执行通知

书

2014

年

2

月

11

日收到判决书：

1.

判

决生效

10

日内给付货款

62

万元；

2.

未按期支付，加倍付息；

3.

案件

受理费

0.5

万元，保全费

0.31

万元

2014

年

4

月

3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责令自通知书

送达之日起立即履行下列义务：

1.

支付申请人

62.81

万元及利息。

2

、执行费

0.874

万元

106

上海康大泵业制造有

限公司

23.92

2014

年

4

月

3

日

收到执行通知

书

2014

年

1

月

15

日收到判决书：

1.

判

决生效

10

日内支付货款

23.92

万

元及违约利息

1.196

万元， 未按

期履行，加倍付息；

2.

案件受理

费

0.5067

万元由被告承担

2014

年

4

月

3

日收到执行通知书：限于

2014

年

4

月

3

日至

2014

年

4

月

11

日之内将

25.116

万元及利

息，受理费

0.5067

万元，执行费

0.3743

万元交到

本院执行局

516

室，逾期法院将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

107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

源装备 股份有限公

司

907.20

2014

年

3

月

24

日收到调解书

2014

年

3

月

24

日收到调解书：被

告超日九江拖欠原告货款

907.2

万元，定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起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每月

30

号前还

款

90

万元，

2015

年

7

月

30

日清偿

余款

97.2

万元。 被告上海超日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被告

有任何一期未付，原告有权就全

部债务申请执行， 并由被告从

2012

年

2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

1.4

倍支

付违约金。 诉讼费

4.1718

万元

（由被告在支付第一期款项时支

付原告），由两被告承担

二、新增的诉讼、仲裁情况

下表所列诉讼情况为公司自《2013年度报告》中披露重大诉讼、仲裁后新增的诉讼、仲裁情况。

序号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

(

仲裁

)

进展 诉讼

(

仲裁

)

审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

(

仲裁

)

判决执行情况

1

中材天华国际光伏工

程有限公司

2#

1466.39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2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

有限公司

122.48

审理中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3

江苏顺风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794.72

审理中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4

济宁鲁晨碳素有限公

司

130.07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5

上海海优威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175.50

审理中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6

上海建浩工程顾问有

限公司

31.50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7

杭州万达气体有限公

司

2#

397.50

准备应诉 暂无判决结果 未到执行程序

本期新增涉诉金额3118.16万元，合计诉讼金额240676.25万元。 以上诉讼、仲裁情况截止于2014年6月16

日，公司将对后续诉讼、仲裁情况进行持续披露，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情况

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已执行判决或仲裁结束的对公司本年利润影响主要是该类诉讼产生的应由公司

承担的诉讼费用、逾期利息以及违约金等支出而导致减少本年利润金额约为3929.53万元，本次公告诉讼事

项中尚未判决或仲裁的，无法准确预计诉讼结果（据公司初步估计损失至少约在430.28万元左右）。

本次公告所述的涉案金额为公司因流动性危机而无法偿付已到期债务，该债务都已在公司的资产负债

表中列示。 上述诉讼、仲裁案件中存在未判决、未执行的情况，请各位投资者继续关注公司的后续公告。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0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

召开“11超日债”（证券代码：112061）

201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

最新参会登记情况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日太阳” 或“发行

人” ）公开发行“11超日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 ），关注到超日太阳于2014年4月4

日发布了《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破产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4-028），称其于2014年4月3日收到公司债权人上海毅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函，该公司以超日太阳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对超

日太阳进行破产重整的申请。 受托管理人已于2014年4月4日发布《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1超

日债”（证券代码：112061）重大事项的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公告》，当发生超日太阳被申请破产的事项，

受托管理人将无需就此事由另行召集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敬请债券持有人留意。

根据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 “《会议规

则》” ） 第16条的规定， 受托管理人于2014年3月21日公告了 《关于延期召开 “11超日债”（证券代码：

112061）201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延期通知》” ），并顺延本次会议的参会

登记时间，会议的具体召开时间和地点将另行通知。会议延期期间，受托管理人将每周公告已登记参会的债

券持有人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

截至2014年6月19日下午17时，本次会议筹备组共收到持有未偿还债券面值215,978,800元（包含2014年

6月12日17时之前已进行参会登记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的债券持有人的参会登记，占未

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21.60%。 受托管理人决定继续顺延本次会议的参会登记时间，会议的具体召开时间和

地点将另行通知，敬请债券持有人留意。

为切实增加本次会议参加人数以便对会议议案进行有效表决，受托管理人再次提请各位债券持有人积

极参会，可以本人参会或者委托代理人参会（包括委托本受托管理人代为参会并表决），且为节省参会成

本，受托管理人继续请求债券持有人委托本受托管理人作为代理人代为参会并表决。同时，为便于受托管理

人做好本次会议的筹备工作，请拟参会的债券持有人务必按照《会议延期通知》的要求向受托管理人进行

参会登记（截至2014年6月12日下午17时已登记的参会回执仍然有效，不必重复登记）。

特此通知。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0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3年度）的更正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6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3年度）》。

因本公司工作人员的失误，公告《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3年度）》签署页出现错误。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现将更正后的《上海超日太阳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3年度）》完整公告如下：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3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2014年6月19日

重要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

公布的《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中信建投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

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

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

投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信建投不承担任

何责任。

（下转B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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